
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浒花园四区 

动迁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18 年 10 月 30 日，由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召开《苏

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浒花园四区动迁房建设项目》竣工环保验

收现场检查会。验收小组由建设方（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）、

设计单位（苏州市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）、施工单位（苏州

顺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南通英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）、监理单位（苏

州卓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）、验收调查单位（苏州宏宇环境检测

有限公司）验收监测单位（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）并邀请 3 名

专家组成。验收小组在查阅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相关报告和审批意见

等资料的基础上，对项目建设运营期环保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核

查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要求以及严格依

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，认为

本项目经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查，符合环保验收条件，达到

自行验收相关要求，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以下验收意见。 

一、项目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浒花园四区动迁房建设项目一期

工程于 2010 年 01 月开工建设，2012 年 12 月建成，并取得苏州高新

区环境保护局验收合格意见；二期工程于 2012 年 01 月开工建设，至

今本项目所有工程于 2018 年 09月全部建成。项目总投资 50000 万元，

环保投资 500 万元。本项目验收调查项目占地面积 80452 平方米，总

建筑面积 140276 平方米，其中计容面积 119391 平方米，不计容面积

20885 平方米，验收范围项目总体工程包括：多层部分建筑公安编号

301#-319#、小高层部分建筑公安编号 320#-323#、高层部分建筑公安

编号 325#-328#、物业用房公安编号 329#以及地下车库。其中

301#-304#、306#-319#、323#、328#及半地下车库 B 已于 2013 年验

收完成（苏新环验[2013]32 号）。 



本项目严格按照“雨污分流”要求建设排水系统，共设置 3 个污

水排口，4 个雨水排口。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接入浒东污水处

理厂处理。 

二、环境保护措施执行落实情况   

2009 年 10 月，苏州高新区苏新环境科研技术中心编制完成《苏

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浒花园四区动迁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》，于 2009 年 11 月 02 日通过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的审批（苏

新环项[2009]725 号）。 

本项目从立项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、项目设计、项目施工以及运

营过程中遵循各项环保审批要求并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，相关档案资

料齐备；建设项目施工建设期间环境保护措施按照相关要求落实到位，

施工废水处理、施工粉尘以及施工噪声管理均达到相应的环保措施技

术要求、无环保投诉。 

三、现场核查情况  

验收小组在对报告进行审阅后对项目现场情况进行了核查，本建

设项目雨、污水分流；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由苏州高新浒东污

水处理厂处理；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加强设备维修与保养；生活垃圾

做到日产日清，集中收集，再统一由环境卫生部门运往垃圾处理场进

行无害化处理。 

四、与环评审批变化情况  

实际建设中，实际工程量基本没有变化。经调查，项目实际占地

面积减少 79 平方米，实际总建筑面积比环评报批阶段减少 222 平方

米（减少 0.158%），计容建筑面积增加 11679 平方米，不计容建筑

面积减少 11901 平方米。本项目不属于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

环评管理的通知》（苏环办[2015]256 号）中其他生态类建设项目重

大变动清单第三条中“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%以上”，项目建设规模

调整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，以上变更不属于建设项目重大变化，纳



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范围。 

五、监测结果 

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新浒花园四区动迁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》宏宇环

验字[2018]第 148 号，监测结果表明： 

（一）废水 

项目区域实现雨、污分流，雨水接入市政雨水管网，生活污水纳

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苏州高新浒东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（二）噪声 

监测结果表明，本项目厂界四周噪声能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的 2 类标准要求，本项目噪声不会

对周围产生明显影响。 

（三）固废 

本项目实施后，建设方拟对产生的生活垃圾有保洁人员定时清理

后由高新区环卫部门妥善处理；不产生二次污染。 

六、结论 

验收组经过现场核查和讨论，一致认为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

司新浒花园四区动迁房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

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，认真落实了“三同时”的审批要求，雨污分流、

噪声达标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，确保运营期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

影响，综合上述，本项目通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。 

七、补充建议 

1、排污口设置按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

（苏环控【1997】122 号文）的要求执行。各类污染物排放口须设置

监测采样口并安装环保标志牌。 

2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

办法》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要求，完善相应的技



术文件和现场图片说明； 

3、补充项目生活垃圾收集与环卫站的相关协议； 

八、验收组成员 

验收组成员名单附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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